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775號

原      告  楊文和  

0000000000000000

被      告  王雍智  

           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0000000000000000

法定代理人  劉啟聖  

共      同

訴訟代理人  曾美雅  

            謝育葳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4年初計畫參加被告臺銀人壽保險

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臺銀人壽）之「114年系統效能及流量

管理系統人力支援服務」標案（下稱系爭標案），於投標前

先行致電承辦人即被告王雍智，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

是否為新案，經王雍智明確回覆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

案」等語，遂信以為真，投入時間、人力、成本，規劃投

標。然該案揭標後，由訴外人軍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

軍崴科技）得標，原告始發現臺銀人壽於108、110、112年

度均有相同名稱、內容之標案，且均是由軍崴科技得標。王

雍智以上開虛偽陳述誤導原告，致原告受有投標成本新臺幣

（下同）3萬元、時間成本2萬元、精神損害1萬元、預期利

潤4萬元，共計10萬元之損失，臺銀人壽則為其僱用人，應

依民法第184條、第188條第1項、第195條規定連帶賠償，爰

依前開規定提起本訴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萬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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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標案與原告提及的108、110、112年標案各

有獨立之案號，性質上就是另一獨立的採購案，並非過去標

案之延續。且系爭標案是採公開招標，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廠

商均可參與，而非逕洽特定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也沒

有既有廠商可言。王雍智依此向原告表示「無既有廠商，且

為全新標案」，並無不實，原告所訴為無理由等語，以資答

辯。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因有意參與臺銀人壽之系爭標案投標，向王雍智

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而經王雍智回覆稱

「沒有既有廠商，為全新標案」等情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

院卷第78頁），此等事實堪以認定。然關於所謂「全新標

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涵義，原告認為108至112年間均有與

系爭標案相同名稱及內容之標案，因此系爭標案非全新標

案，且因先前同類標案均是軍崴科技得標，因此軍崴科技是

既有廠商；被告則認為即便為同性質之標案，以新案號重新

招標，便是全新標案，且因採取公開招標，非逕洽過去得標

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沒有所謂既有廠商等語。又經本

院查詢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，均未見該等法令就「全新標

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為任何定義；經詢問兩造此二名詞於政

府採購實務上是否有固有、慣用之意涵，兩造亦未為其他補

充。是依上情，本件應僅是原告與王雍智就「全新標案」、

「既有廠商」之解讀不同，導致之溝通障礙，難認王雍智有

違背法律定義或實務慣例，故意或過失為不實說明之情形，

原告以此主張成立侵權行為，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，為無

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
四、本件結論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，故不逐一論述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後附計算書

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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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逸倫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

庭（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。（須按

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

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正道

計　算　書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　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　 備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　　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　　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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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114年度北小字第3775號
原      告  楊文和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王雍智  
           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劉啟聖  
共      同
訴訟代理人  曾美雅  
            謝育葳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原告之訴駁回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4年初計畫參加被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臺銀人壽）之「114年系統效能及流量管理系統人力支援服務」標案（下稱系爭標案），於投標前先行致電承辦人即被告王雍智，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經王雍智明確回覆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案」等語，遂信以為真，投入時間、人力、成本，規劃投標。然該案揭標後，由訴外人軍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軍崴科技）得標，原告始發現臺銀人壽於108、110、112年度均有相同名稱、內容之標案，且均是由軍崴科技得標。王雍智以上開虛偽陳述誤導原告，致原告受有投標成本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、時間成本2萬元、精神損害1萬元、預期利潤4萬元，共計10萬元之損失，臺銀人壽則為其僱用人，應依民法第184條、第188條第1項、第195條規定連帶賠償，爰依前開規定提起本訴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萬元，及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標案與原告提及的108、110、112年標案各有獨立之案號，性質上就是另一獨立的採購案，並非過去標案之延續。且系爭標案是採公開招標，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廠商均可參與，而非逕洽特定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也沒有既有廠商可言。王雍智依此向原告表示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案」，並無不實，原告所訴為無理由等語，以資答辯。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三、經查，原告因有意參與臺銀人壽之系爭標案投標，向王雍智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而經王雍智回覆稱「沒有既有廠商，為全新標案」等情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78頁），此等事實堪以認定。然關於所謂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涵義，原告認為108至112年間均有與系爭標案相同名稱及內容之標案，因此系爭標案非全新標案，且因先前同類標案均是軍崴科技得標，因此軍崴科技是既有廠商；被告則認為即便為同性質之標案，以新案號重新招標，便是全新標案，且因採取公開招標，非逕洽過去得標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沒有所謂既有廠商等語。又經本院查詢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，均未見該等法令就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為任何定義；經詢問兩造此二名詞於政府採購實務上是否有固有、慣用之意涵，兩造亦未為其他補充。是依上情，本件應僅是原告與王雍智就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解讀不同，導致之溝通障礙，難認王雍智有違背法律定義或實務慣例，故意或過失為不實說明之情形，原告以此主張成立侵權行為，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四、本件結論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，故不逐一論述。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逸倫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。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正道
計　算　書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　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　 備註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附錄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　　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　　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775號

原      告  楊文和  



被      告  王雍智  

           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啟聖  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曾美雅  

            謝育葳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

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4年初計畫參加被告臺銀人壽保險

    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臺銀人壽）之「114年系統效能及流量

    管理系統人力支援服務」標案（下稱系爭標案），於投標前

    先行致電承辦人即被告王雍智，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

    是否為新案，經王雍智明確回覆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

    案」等語，遂信以為真，投入時間、人力、成本，規劃投標

    。然該案揭標後，由訴外人軍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軍

    崴科技）得標，原告始發現臺銀人壽於108、110、112年度

    均有相同名稱、內容之標案，且均是由軍崴科技得標。王雍

    智以上開虛偽陳述誤導原告，致原告受有投標成本新臺幣（

    下同）3萬元、時間成本2萬元、精神損害1萬元、預期利潤4

    萬元，共計10萬元之損失，臺銀人壽則為其僱用人，應依民

    法第184條、第188條第1項、第195條規定連帶賠償，爰依前

    開規定提起本訴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萬元，及按

    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標案與原告提及的108、110、112年標案各

    有獨立之案號，性質上就是另一獨立的採購案，並非過去標

    案之延續。且系爭標案是採公開招標，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廠

    商均可參與，而非逕洽特定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也沒

    有既有廠商可言。王雍智依此向原告表示「無既有廠商，且

    為全新標案」，並無不實，原告所訴為無理由等語，以資答

    辯。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因有意參與臺銀人壽之系爭標案投標，向王雍智

    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而經王雍智回覆稱

    「沒有既有廠商，為全新標案」等情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

    院卷第78頁），此等事實堪以認定。然關於所謂「全新標案

    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涵義，原告認為108至112年間均有與系

    爭標案相同名稱及內容之標案，因此系爭標案非全新標案，

    且因先前同類標案均是軍崴科技得標，因此軍崴科技是既有

    廠商；被告則認為即便為同性質之標案，以新案號重新招標

    ，便是全新標案，且因採取公開招標，非逕洽過去得標廠商

    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沒有所謂既有廠商等語。又經本院查

    詢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，均未見該等法令就「全新標案」

    、「既有廠商」為任何定義；經詢問兩造此二名詞於政府採

    購實務上是否有固有、慣用之意涵，兩造亦未為其他補充。

    是依上情，本件應僅是原告與王雍智就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

    有廠商」之解讀不同，導致之溝通障礙，難認王雍智有違背

    法律定義或實務慣例，故意或過失為不實說明之情形，原告

    以此主張成立侵權行為，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，為無理由

    ，應予駁回。　

四、本件結論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

   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，故不逐一論述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後附計算書

    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逸倫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

庭（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。（須按他造當

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

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正道

計　算　書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　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　 備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　　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    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　　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775號

原      告  楊文和  



被      告  王雍智  

            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劉啟聖  

共      同

訴訟代理人  曾美雅  

            謝育葳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原告之訴駁回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原告於民國114年初計畫參加被告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臺銀人壽）之「114年系統效能及流量管理系統人力支援服務」標案（下稱系爭標案），於投標前先行致電承辦人即被告王雍智，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經王雍智明確回覆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案」等語，遂信以為真，投入時間、人力、成本，規劃投標。然該案揭標後，由訴外人軍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軍崴科技）得標，原告始發現臺銀人壽於108、110、112年度均有相同名稱、內容之標案，且均是由軍崴科技得標。王雍智以上開虛偽陳述誤導原告，致原告受有投標成本新臺幣（下同）3萬元、時間成本2萬元、精神損害1萬元、預期利潤4萬元，共計10萬元之損失，臺銀人壽則為其僱用人，應依民法第184條、第188條第1項、第195條規定連帶賠償，爰依前開規定提起本訴。聲明：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萬元，及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系爭標案與原告提及的108、110、112年標案各有獨立之案號，性質上就是另一獨立的採購案，並非過去標案之延續。且系爭標案是採公開招標，符合資格之不特定廠商均可參與，而非逕洽特定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也沒有既有廠商可言。王雍智依此向原告表示「無既有廠商，且為全新標案」，並無不實，原告所訴為無理由等語，以資答辯。聲明：原告之訴駁回。

三、經查，原告因有意參與臺銀人壽之系爭標案投標，向王雍智詢問該案是否有既有廠商、是否為新案，而經王雍智回覆稱「沒有既有廠商，為全新標案」等情，為被告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78頁），此等事實堪以認定。然關於所謂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涵義，原告認為108至112年間均有與系爭標案相同名稱及內容之標案，因此系爭標案非全新標案，且因先前同類標案均是軍崴科技得標，因此軍崴科技是既有廠商；被告則認為即便為同性質之標案，以新案號重新招標，便是全新標案，且因採取公開招標，非逕洽過去得標廠商採取限制性招標，因此沒有所謂既有廠商等語。又經本院查詢政府採購法及施行細則，均未見該等法令就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為任何定義；經詢問兩造此二名詞於政府採購實務上是否有固有、慣用之意涵，兩造亦未為其他補充。是依上情，本件應僅是原告與王雍智就「全新標案」、「既有廠商」之解讀不同，導致之溝通障礙，難認王雍智有違背法律定義或實務慣例，故意或過失為不實說明之情形，原告以此主張成立侵權行為，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
四、本件結論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，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，故不逐一論述。

五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，並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。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陳逸倫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，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。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馬正道

計　算　書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　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　 備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　1,500元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　　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　　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



